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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阅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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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

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本公司董事会需要在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公告非流通

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和结果。如上述沟通协商未在预定时间内完

成或者未达到预期目标，存在延期或者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风险。 

3、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4、若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载方案获准实施，公司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

股比例将发生变动，但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净利润等财

务指标均不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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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按比例以各自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

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使公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根据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5 股股份的

对价，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

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洪城水业控股股东、唯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

东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1）水业集团持有的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 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第（1）条承诺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水业集团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洪城水业股份总数的 5%，且在

该期间水业集团只有当二级市场洪城水业股票价格不低于截止 2006年 2月 24日

前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平均价格 5.92 元的 120%,即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不低于

7.10 元时（若公司股票按照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做除权、除息处理，该价格按

照除权、除息规则相应调整），才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股份； 

（3）自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年内，水业集团将在每年

年度股东大会上依据相关规定履行程序提出分红议案，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

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分红比例不少于洪城水业当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50%。 

（4）水业集团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积极倡导对洪城水业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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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豪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市煤气公司、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诺：自洪城水业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其持有的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至少在 12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06年 3月 16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 2006年 3月 30日下午 14:30。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 2006年 3月 28日至 2006年 3月 30

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已申请相关证券自 2006年 2月 27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6

年 3月 9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年 3月 9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

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6年 3月 9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

一交易日复牌，或者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协商并取得同意后，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延

期，具体延期时间视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协商结果而定。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791-5235057、5210336 

传    真： 0791-5226672  

联 系 人：  康乐平、戴昌新、杨涛 

电子信箱：  600461@jxhcsy.com 

公司网站： www.jxhcsy.com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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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 

洪城水业 

指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所持洪城水业的

股份尚未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的股东，包

括：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自来

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市煤气公司、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共五家股东 

公用控股、实际控制人 指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水业集团、集团公司 指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洪城水业流通 A股的股东 

对价安排 指 为消除 A 股市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股份转

让制度性差异，由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A股股

东通过协商形成的利益平衡安排 

方案、改革方案 指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体见本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摘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节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意见 指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洪城水业进行股

权分置改革所出具之保荐机构意见 

律师 指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指 洪城水业 A 股市场相关股东就审议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举行的会议 

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

记日 

指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于该日收盘

后登记在册的洪城水业 A 股股东将有权参与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指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于该日收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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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在册的洪城水业流通股股东，将获得洪城

水业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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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按其各自持有的发起人股份比例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

安排，以获得所有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由五家发起人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合计支付 12,500,000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

流通股将获得 2.5股股票。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洪城水业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对价安排，A股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洪城水业 A 股流通股股东的持股

数，按比例自动记入帐户。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公司各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后 

序号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86,378,800 61.70% 11,997,058 74,381,742 53.13% 

2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987,600 0.71% 137,166 850,434  0.61% 

3 南昌市煤气公司 987,600 0.71% 137,166 850,434  0.61% 

4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987,600 0.71% 137,166 850,434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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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658,400 0.47% 91,444 566,956  0.40% 

合  计 90,000,000 64.29% 12,500,000 77,500,000 55.36%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及非流通股股东

的持股承诺，改革方案实施后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的预计时间如下表所

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7,000,000 G＋24个月 
1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7,381,742 G＋36个月 
注 2 

2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850,434 G＋12个月 

3 南昌市煤气公司 850,434 G＋12个月 
4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850,434 G＋12个月 

5 
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566,956 G＋12个月 

注 3 

注 1：G指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注 2：①水业集团持有的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 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②在第①条承诺期满后的 12个月内，水业集团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洪城水业股份总数的 5%，且在

该期间水业集团只有当二级市场洪城水业股票价格不低于截止 2006年 2月 24日前三十个交

易日收盘价平均价格 5.92元的 120%,即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不低于 7.10元时（若公司股票按

照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做除权、除息处理，该价格按照除权、除息规则相应调整），才可以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注 3：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市煤气公司、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诺：自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

日起，其持有的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至少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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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8,354,000 -88,354,000 0 

2、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646,000 -1,646,000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90,000,000 -90,000,000 0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76,082,610 76,082,61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1,417,390 1,417,390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77,500,000 77,500,000 

A股 50,000,000 12,500,000 62,500,00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0,000,000 12,500,000 62,500,000 

股份总额   140,000,000  0 140,000,000 

6、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已签署相关协议一致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一致同意本改革方案，没有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7、股权激励计划 

为了充分调动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工作积极性，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

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减少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使其更加关心企业的长远

发展和整体利益，根据有关政策精神和公司发展的需要，水业集团在股权分置改

革完成后，将积极倡导对洪城水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股权激励制度，

股权激励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具体实施方案和

实施细则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订，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实施。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标准的确定依据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为避免因非流通股上市流通导致流通股股东利益可

能的损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本着充分保护公众投资

者利益，兼顾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原则，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不应使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理论市值总额较改革方案实施前减少。

因此非流通股股东须支付的对价水平应以此为确定的依据。 

（1）方案实施后公司股票价格的合理定位 

方案实施后的预计股票价格主要通过参考国外成熟证券市场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的平均市净率和公司 2005年末每股净资产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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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上市公司 市净率（倍） 

Suez Sa（苏黎世水务公司） 3.31  

California Water Service Group（美国加利福尼亚

水务集团） 
2.48  

American States Water Co.（美国国家水务公司） 1.96  

San Jose Water Corp.（美国圣何塞水务公司） 2.32  

Middlesex Water Co.（美国米德尔塞克斯水务公司） 2.41  

Connecticut Water Service Inc.（康涅狄格水务公

司） 
2.06  

York Water Co.（约克水务公司） 3.82  

Kelda Group Plc（英国科尔达集团公司） 2.13  

Artesian Resources Corp. （美国阿特森资源公司） 2.08  

平   均 2.51  

注：数据来自 Bloomberg、长城证券金融研究所 

从国外成熟证券市场来看，水务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净率约在 2.51

倍左右，综合考虑洪城水业的主要产品供应范围、生产规模、行业特点、客户稳

定性、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同时，考虑到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锁定承诺，我们认

为洪城水业在本方案实施以后的合理市净率水平应在 1.5倍以上。 

根据洪城水业 2005 年年报，公司 2005 年末净资产为 45,149.29 万元，即

每股净资产为 3.2249元。 

综上所述，按照洪城水业 2005年末每股净资产 3.2249元和 1.5倍的市净率

测算，则预计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合理定位应在 4.84元左右。 

（2）非流通股股东理论上应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水平 

    假设： 

 R 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

股份数量； 

 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为 P；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股价为 Q。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 R 至少满足下式要求： 

               P = Q×(1+R) 

以截至 2006年 2月 24日前 3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均价 5.92元/股，作为 P

的测算值。以方案实施后的预计股票价格（4.84元/股）作为 Q的测算值。则：

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量 R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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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即理论上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至少应获得 2.24股股份的对

价。 

（3）实际对价水平 

考虑到方案实施以后公司股价的不确定性，并以充分保障流通股股东利益为

出发点，洪城水业非流通股股东决定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

东支付的对价总额确定为 12,500,000股，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

得 2.5股股份的对价。 

2、保荐机构对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担任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长城证券意见为： 

（1）于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在无须支付现金的情况下，

将获得其持有的流通股股数 25%的股份，其拥有的洪城水业的权益将相应增加

25%。 

（2）于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假设其持股成本为：截至 

2006年 2月 24日前 3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均价 5.92元/股： 

① 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洪城水业股票价格下降至 4.74元/股，则其

所持有的股票总市值与其持股成本相当，即流通股股东处于盈亏平衡点； 

② 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洪城水业股票价格在 4.74元/股基础上每上

升（或下降）1%，则流通股股东平均盈利（或亏损）1%； 

（3）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洪城水业股票价格下降至根据国外成熟

市场同行业上市公司市净率预测的合理价格定位：4.84 元/股，则流通股股东持

有的股票总市值将增加 14,000,000元。如下表所示： 

  流通股股东持股数（股） 流通股股东持股总市值（元） 

改革方案实施前 50,000,000  288,500,000  

改革方案实施后 62,500,000  302,500,000  

变动情况 12,500,000  14,000,000  

注 1：方案实施前流通股股东持股总市值＝流通股市价×实施前流通股股东持股数 

流通股市价为 2006年 2月 24日的收盘价 5.77元/股 

注 2：方案实施后流通股股东持股总市值＝流通股预计市价×实施后流通股股东持股数 

流通股预计市价为根据国外成熟市场同行业上市公司市净率预测的洪城水业合理

价格定位：4.84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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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照国外成熟证券市场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净率水平，并综合考虑洪

城水业的目前的盈利状况、未来的成长性和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锁定承诺等因

素，保荐机构认为，洪城水业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

决定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高于理论测算值，该对价安排是合理的。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

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为了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非理性波动，洪城

水业控股股东、唯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南昌水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① 水业集团持有的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起 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② 在第①条承诺期满后的 12个月内，水业集团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洪城水业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洪城水业股份总数的 5%，且在该期间

水业集团只有当二级市场洪城水业股票价格不低于截止 2006年 2月 24日前三十

个交易日收盘价平均价格 5.92元的 120%,即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不低于 7.10元时

（若公司股票按照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做除权、除息处理，该价格按照除权、除

息规则相应调整），才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③ 自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年内，水业集团将在每年年

度股东大会上依据相关规定履行程序提出分红议案，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

该议案投赞成票。分红比例不少于洪城水业当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50%。  

④ 水业集团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积极倡导对洪城水业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 10％。 

（2）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豪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南昌市煤气公司、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诺：自洪城水业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其持有的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至少在 12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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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洪城水业股份截止本改革说明书公告之日均不

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履约能力进行了尽职调查。洪城水业所处的

城市供水行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行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和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须

保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洪城水业的控股股东水业集团为国有独资公司，有义务

且有能力贯彻国资委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其所做出的承诺。 

所有上述承诺均是非流通股股东在综合考虑自身的财务状况、流通股股东利

益、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基础上作出的，具备完全的履约能力。 

洪城水业非流通股股东已经以书面形式作出忠实履行承诺的声明。此外，公

司董事会聘请长城证券作为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长城证券将尽职

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监督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其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做

出的承诺。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相关承诺人违反承诺函规定的承诺义务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违约

责任。 

相关承诺人违反承诺在相应的禁售期间和限售期间出售股票，或违反限价减

持承诺出售股票的，其出售股票所获的全部资金归洪城水业所有。 

若水业集团未履行上述有关分红议案承诺的，水业集团分红所得将划入洪城

水业公司帐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4、承诺人声明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

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说明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有五家，本次一致提出进行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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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议，一致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告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股 8,637.88 61.70%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股 98.76 0.71% 

南昌市煤气公司 国有法人股 98.76 0.71%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 98.76 0.71% 

南昌市公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人股 65.84 0.47% 

合          计   9,000 64.29% 

根据洪城水业非流通股股东的分别承诺，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告日，洪城水

业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洪城水业股份均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非流通股股东对所持股份的处置，存在无法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风险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南昌市煤气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属国有股，目前已取得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签署意见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股权管理备案表，但在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尚需取得并公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对股权分置改革中涉及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最终批准文件。存在无法及时得到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风险。 

针对此风险，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积极与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联

系，共同商讨可行方案，同时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确定的程序和法规

确定改革方案，尽可能早的取得相关批复。 

若未能按时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文件，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

定，延期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二）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拟将部分股份送给流通股股

东。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司法冻结、扣划的

情形，但由于距所送股份支付到账日尚有一定时间间隔，非流通股股东送给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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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能。 

若非流通股股东拟送给流通股股东的股份被冻结、扣划，以致无法执行对价

安排，公司将督促非流通股股东尽快解决。若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 5个交

易日仍未得到解决，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三）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针对此风险，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会、网上

路演、走访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

协商，同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 

若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非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三个月后，按照管理办法的

规定再次委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召集相关股东会议。 

（四）公司股价波动的风险 

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是国内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

基础性改革，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过程中，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有可能产生较

大幅度波动，并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 

针对此风险，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公司流通股股东进行多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

使公司流通股股东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公司投资价值有更为深入的

了解，降低投资风险。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意见结论 

长城证券就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的保荐意见认为： 

“洪城水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和自愿的

原则；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方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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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

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联合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洪城水业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

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合理，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的相关承诺可行，并采取了

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基于上述理由，长城证券愿意推荐洪城

水业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二）律师意见结论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的法律意见认为： 

“洪城水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在目前阶段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洪城水业股

权分置改革，尚需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并需洪城水业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尚需获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取得合规性审核的确认后方可具体实施。” 

六、本次改革的相关当事人 

（一）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毛木金 

董事会秘书： 康乐平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沿江南路 292 号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沿江南路 292 号青云水厂内 

邮政编码：  330001 

电    话：  0791-5235057，5210336 

传    真：  0791-5226672 

电子信箱：  600461@jxhc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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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云鹏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特区报业大厦 14、16、17层 

保荐代表人：  王玮 

项目主办人： 李瑞华、王海明 

电    话：  0755－83516283 

传    真：  0755－83516266 

（三）公司律师：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方世扬   

注册地址：  南昌市福州路 28号奥林匹克大厦 8楼 

经办律师：  胡海若、杨爱林 

电    话：  0791－6891286 

传    真：  0791－689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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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的盖章页）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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